


地方税务局、 工商行政管理局、 质量技术监督局、 新闻出版广电

局、 旅游局 (委)、 供销合作社, 各计划单列市商务主管部门、

国家税务局,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和天津、 上海特派办、 各直属海

关及院校,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各直属检验检疫局, 各中

央企业, 中国铁路总公司所属各单位,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委、

党委宣传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

院、 公安局、 司法局、 建设局、 交通局、 水利局、 商务局、 卫生

局、 人口计生委、 供销合作社:

根据 《青年文明号活动管理办法》 关于评选工作的有关规

定, 共青团中央、 最高人民法院、 公安部、 司法部、 住房城乡建

设部、 交通运输部、 水利部、 商务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

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国家旅游局、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中国

铁路总公司等 18 家单位决定联合开展 2013—2014 年度全国青年

文明号评选工作。 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评选原则

1. 为适应拓展活动领域的要求, 激发基层创建热情, 适当

增加本届分配名额。

2. 申报集体须符合 《青年文明号活动管理办法》 有关规

定, 且按要求完成前期创建报备工作 (本届评选报备截止时间为

2013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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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适当提高新创建全国青年文明号集体的比例, 原则上推

报集体中往届全国青年文明号占比不多于 40% 。

4. 鼓励拓展新领域, 原则上省级地方团组织推报非公经济

和社会组织的创建集体占比不低于 15% 。

二、 评选标准

1. 集体符合 《青年文明号活动管理办法》 的相关要求, 在

职业道德、 职业技能、 职业效益等方面表现优良, 在本行业、 本

地区有示范性和代表性;

2. 创建工作组织领导有力、 活动生动有形、 创建成效明显、

社会反响良好;

3. 共青团组织健全, 青年工作富有活力, 青年生力军和突

击队作用显著, 积极参与区域化团建、 青年创业就业等全团重点

工作。

三、 评选范围

团中央与法院、 公安、 司法行政、 住建、 交通运输 (含快

递)、 水利、 商务、 卫生计生、 央企、 海关、 税务、 工商 (含个

私协)、 质检、 新闻出版广电、 旅游、 供销、 铁道联合开展评选,

名额分配、 遴选考察、 公示推报等工作, 由行业主管部门归口负

责, 遴选考察须征求省级地方团委意见或联合实施。

自本届起, 快递行业评选工作由国家邮政局在交通运输部的

指导下组织实施, 由交通运输部归口推报。 个私协系统评选工作

由个私协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指导下组织实施, 由国家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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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总局归口推报。

四、 名额分配

1. 在名额增加总量限定的前提下, 参考各行业 (系统) 创

建基础和日常管理情况, 以各行业 (系统) 上届分配名额为基

数, 确定名额调整的比例和数量。

2. 届期内新启动创建工作的行业 (系统), 参照以往工作

惯例和已有创建基础进行名额分配。

3. 为鼓励各地方、 各行业 (系统) 推报新媒体、 海外机构

或新兴领域的青年集体, 以及重点工程、 重大项目、 重大事件中

涌现的优秀青年集体, 各地方、 各行业 (系统) 可在分配名额

之外推报 1-2 个上述集体, 条件可以放宽至地市级青年文明号集

体, 且不受报备条件限制, 按归口原则与其他集体一并上报 (需

在推报名单中注明为 “特别推荐集体冶)。

五、 工作要求

1. 申报集体需按照本通知要求, 及时向活动主管部门提交

申请。 自申报之日起需将集体基本情况、 创建情况、 申报状态、

全国青年文明号监督电话及电子信箱等信息在工作场所醒目位置

公示不少于 7 天。 申报集体提交纸质材料时, 需同步录入 “青年

文明号网络办公协同系统冶 的 “申评材料冶。

2. 各行业 (系统) 需严格审核、 认真遴选, 确保推优质

量。 要通过查阅台账、 实地考察、 征询意见等途径, 全面了解集

体工作业绩、 日常创建、 社会评价、 团建工作等情况。 鼓励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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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3—2014 年度全国青年文明号名额分配表

行业 (系统) 本届次名额分配数量

法院 16
公安 100

司法行政 12
住房城乡建设 108

交通运输 104 (含快递 8 个)
水利 13
商贸 22

卫生计生 91
中央企业 149

海关 24
税务 99
工商 31 (含个私协 16 个)
质检 30

新闻出版广电 24
旅游 40
供销 11
铁道 24
总计 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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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3-2014 年度全国青年文明号申报表

青年集体名称

职工总人数
35 岁以下
青年人数
及比例

35 岁以下

负责人
姓名 职务 年龄

通讯地址

办公电话 手机 邮编

网络办公协

同系统账号
密码

何年被评为

国家级或省

(部) 级青年

文明号

本单位意见

(盖摇 摇 章)

年摇 摇 月摇 摇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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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级主管部门意见 地市级团委意见

(盖摇 摇 章)

年摇 摇 月摇 摇 日

(盖摇 摇 章)

年摇 摇 月摇 摇 日

省级主管部门意见 省级团委意见

(盖摇 摇 章)

年摇 摇 月摇 摇 日

(盖摇 摇 章)

年摇 摇 月摇 摇 日

主管部门意见
全国青年文明号活动组委会

办公室意见

(盖摇 摇 章)

年摇 摇 月摇 摇 日

(盖摇 摇 章)

年摇 摇 月摇 摇 日

摇 摇 说明: 统一使用 A4 纸双面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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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3

全
国

创
建

“摇
青

年
文

明
号

冶
活

动
组

委
会

办
公

室
及

各
成

员
单

位
联

系
方

式

单
位
名
称

部
门
名
称

联
系
人

电
话

地
址
邮
编
及
电
子
信
箱

共
青

团
中

央
城

市
青

年
工

作
部

张
摇

豪
周

轩
宇

01
0-

85
21

21
86

地
址

:
北

京
市

东
城

区
前

门
东

大
街

10
号

81
6
室

,
邮

编
10

00
05

邮
箱

:
jig

ua
ns
hi
ye

ch
u@

sin
a.

co
m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政
治

部
宣

教
部

王
玉

华
01

0-
67

55
63

44
地

址
:

北
京

市
东

城
区

东
交

民
巷

27
号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政
治

部
,

邮
编

10
07

45
邮

箱
:

xu
an

jia
ob

u2
00

0@
12

6.
co

m

公
安

部
政

治
部

宣
传

局
张

桂
红

01
0-

66
26

14
09

18
61

10
56

80
1

地
址

:
北

京
市

东
城

区
东

长
安

街
14

号
宣

传
局

精
神

文
明

处
,

邮
编

10
07

41
邮

箱
:

10
63

82
69

97
@

qq
.c

om

司
法

部
政

治
部

张
永

波
01

0-
65

15
36

29
地

址
:

北
京

市
朝

阳
区

朝
阳

门
南

大
街

6
号

,
邮

编
10

00
20

邮
箱

:
sfb

51
3@

sin
a.

c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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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房

城
乡

建
设

部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办

公
室

王
摇

敏
于

志
平

01
0-

58
93

40
38

01
0-

58
93

43
03

(
兼

传
真
)

地
址

:
北

京
市

海
淀

区
三

里
河

路
9
号

,
邮

编
10

08
35

邮
箱

:
wm

b@
m
ai
l.
ci
n.

go
v.

cn

交
通

运
输

部
政

策
研

究
室

方
建

敏
俞

冰
清

01
0-

65
29

34
60

地
址

:
北

京
市

东
城

区
建

国
门

内
大

街
11

号
52

9
室

,
邮

编
10

07
36

邮
箱

:
jtb

wm
b@

12
6.

co
m

水
利

部
直

属
机

关
党

委
李

丹
颖

01
0-

63
20

49
78

地
址

: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白

广
路

二
条

2
号

,
邮

编
10

00
53

邮
箱

:
tu
an

we
i@

m
wr

.g
ov

.c
n

商
务

部
直

属
机

关
党

委
官

摇
松

仇
摇

炜
01

0-
65

19
75

92
01

0-
65

19
75

16

地
址

:
北

京
市

东
长

安
街

2
号

商
务

部
直

属
机

关
党

委
青

年
工

作
部

,
邮

编
10

07
31

邮
箱

:
m
of
co

m
tw

@
16

3.
co

m

国
家

卫
生

计
生

委
直

属
机

关
党

委
徐

摇
宏

01
0-

64
22

29
86

13
50

12
03

73
1

地
址

: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西

直
门

外
南

路
1
号

,
邮

编
10

00
44

邮
箱

:
tu
an

we
i@

nh
fp
c.

go
v.

cn

国
务

院
国

有
资

产
监

督
管

理
委

员
会

群
众

工
作

局
巴

清
宏

周
摇

磊
01

0-
64

47
19

56
01

0-
64

47
19

70

地
址

:
北

京
市

东
城

区
安

定
门

外
大

街
56

号
B2

27
室

,
邮

编
10

00
11

邮
箱

:
zz
b1

40
6@

sa
sa
c.

go
v.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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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关

总
署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办
公

室
李

东
宇

朱
耿

友
01

0-
65

19
52

18
01

0-
65

19
53

77

地
址

:
北

京
市

东
城

区
建

国
门

内
大

街
6

号
海

关
总

署
政

工
办

,
邮

编
10

07
30

邮
箱

:
zh
ug

en
gy

ou
@

sin
a.

co
m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人
事

司
胡

摇
静

01
0-

63
41

72
11

地
址

:
北

京
市

海
淀

区
羊

坊
店

西
路

5
号

,
邮

编
10

00
38

邮
箱

:
sw

jc
c0

02
@

16
3.

co
m

国
家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总
局

人
事

司
刘

新
海

殷
摇

杰
01

0-
88

65
09

05
13

81
09

21
32

4

地
址

: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三

里
河

东
路

8
号

工
商

总
局

人
事

司
廉

政
办

,
邮

编
10

08
20

邮
箱

:
lzb

@
sa
ic
.g

ov
.c

n

国
家

质
量

监
督

检
验

检
疫

总
局

直
属

机
关

党
委

李
彧

超
01

0-
82

26
22

04
地

址
:

北
京

市
海

淀
区

马
甸

东
路

9
号

国
家

质
检

总
局

机
关

党
委

,
邮

编
10

00
88

邮
箱

:
jg
tw

@
aq

siq
.g

ov
.c

n

国
家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总
局

直
属

机
关

党
委

滕
摇

勇
01

0-
86

09
36

22
地

址
:

北
京

市
复

兴
门

外
大

街
2

号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总

局
团

委
,

邮
编

10
08

66
邮

箱
:

zo
ng

ju
tu
an

we
i@

12
6.

co
m

国
家

旅
游

局
监

督
管

理
司

熊
摇

涛
01

0-
65

20
13

19
地

址
:

北
京

市
东

城
区

建
国

门
内

大
街

甲
9

号
,

邮
编

10
07

40
邮

箱
:

dy
c@

cn
ta
.g

ov
.c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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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全
国

供
销

合
作

总
社

合
作

指
导

部
郭

仲
武

孙
运

波
01

0-
66

05
01

96
01

0-
66

05
16

97

地
址

: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复

兴
门

内
大

街
45

号
院

1
号

楼
,

邮
编

10
08

01
邮

箱
:

21
56

44
25

0@
qq

.c
om

中
国

铁
路

总
公

司
全

国
铁

道
团

委
杨

摇
鹏

01
0-

51
84

45
59

地
址

:
北

京
市

海
淀

区
复

兴
路

10
号

,
邮

编
10

08
44

邮
箱

:
qg

td
tw
xc

b@
16

3.
c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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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抄送: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5 年 1 月 12 日印发




